。

毓璜顶医院周边区域

	路外停车场
	占路停车泊位

	毓璜顶医院门诊楼停车场
	毓秀街（毓璜顶医院急诊部门前道路，道路南口为进口北口为出口）

	毓璜顶医院体检楼停车场
	

	毓璜顶医院立体停车楼
	毓璜顶东路

	毓璜顶公园东门停车场
	四德街南段（南大街以南）


三站市场周边区域

	路外停车场
	占路停车泊位

	前进路三站宝利大楼前停车场
	前进路

	芝罘屯路科技市场停车场
	芝罘屯路东段（建设路以东）

	芝罘屯路电脑市场停车场
	

	三站市场内停车场
	


收费标准

这次纳入试点范围的停车场收费标准为政府定价，实行计时、计次和包月的收费方式。具体标准见下表。其它停车场有关收费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烟 台 市 机 动 车 停 放 服 务 收 费 标 准
	车型
	地段
	计费

方式
	时段
	停放时间
	收费标准(辆)
	备        注

	小
型
车
	占路停车泊位
	计时
	白天
	2小时以内部分
	1元/半小时
	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。

	
	
	
	
	2小时以外部分
	3元/小时 
	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，日累计收费额最高不超过20元。

	
	
	
	包月
	 
	200元/月 
	见说明第9条。

	
	路外停车场
	计时
	白天
	 
	1元/半小时 
	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。日累计收费额最高不超过20元。

	
	
	
	夜间
	　
	3元/次 
	夜间停车按次收费，白天夜间跨时段停车的，按白天夜间分别累计计费。


物价部门提醒广大市民，如发现停车场有违反上述规定，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停车收费标准的，请及时拨打价格举报电话12358进行投诉；如需了解停车收费有关政策规定，请拨打电话6244375咨询。
